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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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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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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出具的《关于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简称“落实

函”）已收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对

问询函所列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落实。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

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招股说明书（上会稿）

中的相同。 

本回复报告的字体： 

黑体： 问询函所列问题 

宋体： 对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 对招股说明书的引用 

楷体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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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如其产品在境外销售，竞争对手潜在的专利保护

对发行人市场拓展的影响。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的补充披露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七、境外生产经营情况”

中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在境外没有销售、生产活动，亦未在境外设立子公司。

由于医疗器械类产品的特殊性，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该类别产品的生产销

售都建立有相应且通常不同的监管机制。未来公司在决定进入一个国家/地区

前，将先对这个国家/地区的监管机制和市场状况进行充分调研，重点考察该

国家/地区的专利保护状况及第三方专利是否与公司技术存在潜在冲突。由于

知识产权的排查、申请、授权、协商和判定较为复杂，如存在第三方于境外优

先取得与公司产品相关的专利，则公司在某一国家/地区的拓展可能会受到限

制。”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二、经营风险”中披露如下： 

“（十三）境外市场拓展的知识产权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开展境外业务。由于医疗器械类产品的特殊性，世界各

主要国家和地区对该类别产品的生产销售都建立有相应且通常不同的监管机制。

未来公司在决定进入一个国家/地区前，将先对这个国家/地区的监管机制和市

场状况进行充分调研，重点考察该国家/地区的专利保护状况及第三方专利是

否与公司技术存在潜在冲突。但由于知识产权的排查、申请、授权、协商和判

定较为复杂，公司境外市场拓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第三方于境外优先取得与公司

产品相关的专利而导致公司在该国家/地区的拓展受到限制的风险。” 

二、中介机构的核查 

（一）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的《审计报告》、客户清单、销售明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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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访谈发行人相关负责人员。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如发行人产品在境外销售，竞争对

手潜在的专利保护对发行人市场拓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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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之

签字盖章页）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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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邵才捷  马  可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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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

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

查程序，意见落实函之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